
“爱情险”国内外大比拼

据《金融博览·财富》介绍，
为80后爱情经典的“峰芝恋”最
终以离婚而告结束，人们纷纷感
叹爱情的脆弱和短暂。新《婚姻
法》的出台更加让人们对爱情产
生了质疑。在这个纷乱的都市
里，是否有什么办法能给“爱情”
加一个保障呢？

面对巨大的市场商机和需
求，保险公司为了吸引“眼球”，
趁机推出新的营销名目，即以爱
的名义投保的“爱情保险”。

其实，爱情保险在国外并不
是什么新鲜事物，欧美一些国家
早就有了各种形式的“爱情保
险”，早已“花开多年”，已
经非常完善。

五花八门的

国外爱情保险

●英国的“爱情保险”：
家庭的理财方式

在英国，凡是已婚夫妇均
可购买“爱情保险”，这是家
庭理财的重要选择。据统计，
约20%的英国新婚夫妻会投保
“爱情保险”，其中6 0%把
“爱情保险”作为家庭理财的
重要选择。这一保险的主要内
容是，每对夫妇每月只需交5英
镑的保险费，自保险之日起和
睦相处25年，就可领到5000英
镑的保险金；如果经调解无效
离婚，被遗弃一方可获3000英
镑。

●美国的“爱情保险”：
家产分配的合约

若夫妻离婚，双方按保单
上的比例分家产。若因为保险
责任内的事故不能履约，则由
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此外还约
定，因婚外情导致婚姻破裂的
一方，在财产分配上将受到惩
罚。

●瑞典的“爱情保险”：美满
婚姻的奖励
参加保险的夫妻按年缴纳一

定数额的投保金，保险公司将在
结婚25周年纪念日一次性赠予一
笔可观的保险金。其间夫妻双方
如有一人过世，另一方可以领到
一定数额的抚恤保险金。

●俄罗斯的“爱情保险”：法
定的强制保险

俄罗斯政府1976年颁布了
结婚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凡符
合投保人条件的父母、监护
人，均应为其2—15岁的孩子投
保，被保险人结婚时可领取结
婚保险金。

●韩国的“爱情保险”：婚前
婚后均保障

“爱情保险”在韩国已有
20年的历史。韩国的“爱情保
险”是婚介和婚庆公司与保险
公司共同开发出售的保单，包
括婚前“爱情保险”，即以恋
爱者是否最终成婚为给付条

件，若双方最终成婚，保险公
司将给付一定额度的保险金，
否则就没有保险金的支付。

还包括婚后“爱情保
险”，以婚姻存续为给付保险
金的条件，若婚姻存续到一定
年限，或者是终生，则保险公
司在重要的结婚纪念日支付保
险金，婚姻中断即止。

国内“爱情保险”

不保爱情

与国外的“爱情保险”不
同，国内的“爱情保险”其实
并不保障爱情和婚姻的长久。

据相关人士介绍，国内的
“爱情保险”属于“连生型保
险”，并不是以爱情的长久为

保险标的，即一张保单可以同
时承保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被保
险人，并要求被保险人必须是
有法律关系的合法夫妻。以一
张保单承保夫妻两人的寿险及
其他附加险。如果一方不幸离
异，保单可拆分，拆分后的保
险责任依然有效。

目前，不同保险公司推出
的“爱情保险”的保障范围并
不完全相同，大致包括：意外
或疾病身故金、意外伤残保
障、养老金给付等，另外分红
型保单还有分红利益。还有的
公司规定，子女出生后，也可
被追加为新的被保险人。

可见，国内的爱情保险并
不是保障人们的爱情与婚姻，
更准确地说，爱情保险是升级
版的家庭保险。 （和讯）

与国外的“爱情保险”不同，国内的“爱情保险”
其实并不保障爱情和婚姻的长久，更准确地说，爱情保
险是升级版的家庭保险。

被保险人必须是有法律关系的
夫妻，夫妻共保，终身享有高额保
障。

该产品列有专门的“拆分选择条
款”，可以根据现实情况主动选择拆
分保单。

基本保险金额和缴费年限可以自
由选择，月缴、年缴等7种缴费期限
任选。如夫妻其中一人遭遇意外丧失
缴费能力，可享受保单减额缴清的优
待，免去夫妻后顾之忧的优惠权利。

泰康人寿：“爱家之约”

“爱家之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保
单，只要有一人购买主险，其他家庭
成员均可添加相关的意外、医疗等附
加险。提供的附加险种类比较齐全，
如有关人身保障、意外以及疾病医疗
保障、教育金保障等多种保障功能的
附加险，而且有保费豁免功能。

太平人寿：“情系今生”

一种养老与保障兼顾的终身保
险。养老金和累计红利，可轻松保障
晚年养老生活。

夫妻互相为对方投保，若恩爱，
夫妻两人可以分别享受20万元保障，
确保未来30年同甘共苦；若离婚，则
无法享受保障。

保单互相独立，分别有效。万一
一方出现不测，另外一方也不用为自
己未来的保险费担心，保险利益不受
任何影响。

平安人寿：“世纪同祥”

国内“爱情险”一览

2011年10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季静静 组版：刘静

齐鲁财金·聚焦
T13


